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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主義證義

⊙ 潘亞玲

 

近年來，世界範圍內的愛國主義熱情明顯復蘇：「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人的愛國主義熱情高

漲；歐盟憲法在法國、荷蘭等國的遭否決；中日韓關係的緊張；等等。但應當承認的，目前

各國所盛行的、各種媒介所討論的愛國主義，似乎都與真正的愛國主義有一定的差距。因

此，非常有必要釐清愛國主義的本意，並據此對其進行正確的引導，避免出現一些借愛國主

義旗號、行其他主義、尤其是民族主義之實的現象。因此，本文試圖對這一具有悠久歷史、

卻經常被政治性運用的術語本身的涵義進行探討。第一節主要考察愛國主義的概念本身；據

此，第二節對愛國主義的對象和手段進行討論，第三節的核心是對愛國主義的倫理價值進行

分析。在結論中，本文試圖就愛國主義的實際價值提出一些相關的政策思考。

一 愛國主義的概念分析

愛國主義一開始是個地理辭彙，逐漸加入了文化內涵，最後才具備了政治意義。

英語中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一詞來源於拉丁語中的「祖國」（patria）一詞，而

「祖國」的詞源又是拉丁語中的「父親」（pater）。由於國家是為人所建立的，愛國主義也

就被用作表達對「開國之父」們所建立的國家的忠誠與熱愛。在歷史發展的大部分時間中，

對祖國或家鄉的熱愛都是一種對土地的一種情感依附。例如，當這個詞十六世紀第一次出現

在英語中時，「愛國者」（patriot）不過是「同胞」（compatriot）的意思：一個與他生活

在、或來自於同一個國家的人。隨著工業革命及其引起的大規模社會轉型，愛國主義的意義

明顯已經得到了擴展，對國家的風俗和傳統的熱愛、對國家歷史的自豪感、以及為國家福祉

奉獻等文化內涵都被納其中。隨著時間流變，對被認為是構成祖國的特殊政治傳統的價值觀

與原則的承諾逐漸成為愛國主義的更為主要的內涵。1

從十七世紀開始，政治內涵開始成為愛國主義的主要組成要素。例如，十七世紀晚期，「愛

國者」和「愛國主義」這兩個詞就位於英國政治爭論的核心。十八世紀的「愛國主義」更多

具有一種諷刺意味，往往代表著對政府的分裂、或反對。這一時期的愛國主義沒有今天所包

含的美德內涵，反而更多的是一個貶義詞。2到了十九世紀晚期，與日益強大的國家權勢和民

族主義的興起相對立，愛國主義的話語失去了其原本的重要性，並成為服務於民族國家的工

具。今天，要區分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已經不再容易。3

由於所涉廣泛，給「愛國主義」下定義並不容易，許多著名的辭典都力求精煉，結果往往過

於寬泛。例如，《韋伯斯特大詞典》將「愛國主義」定義為對國家的熱愛或奉獻。4《簡明牛

津政治辭典》則將「愛國主義」定義為對祖國的熱愛或保衛祖國利益的熱情，但並不一定會



形成具體行動。5這兩個定義的相同弊病在於，缺乏對愛國主義行為的界定，也不包含對愛國

主義的道德判斷。比如，一個因為熱愛祖國、期望為祖國作貢獻而參戰的士兵，可能因為在

戰爭中虐待戰俘而被遣送回國、甚至被判有罪，因為其行為並不符合愛國主義精神、反而可

能損害其祖國聲譽，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發生的虐俘醜聞就是典型。

《大英百科全書》更看重的是愛國主義的文化要素，它將愛國主義定義為保存、保護以及傳

播一國的傳統與價值觀。其缺陷同樣明顯。而且，對一國的傳統與價值觀的界定非常困難；

而且即使一個人並不贊同其祖國的傳統與價值觀，也並不能被證明他不愛國。美國作家黑爾

（E. E. Hale）在其著名的小說《沒有祖國的人》（Man Without a Country）中就描述的

那位美國軍官（Philip Nolan）就是典型。6

相比之下，《布萊克韋爾政治思想百科全書》的定義更為全面。它不僅在定義中加上了有關

行為的要素，認為愛國主義是對祖國的熱愛，暗示著準備好了要以行動來保衛祖國或在對外

交往中支持祖國。而且還試圖將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加以區分，認為愛國主義是一個比民族

主義更為古老的辭彙、更多是種情感，而非如民族主義那樣是一種政治理想。該定義認為愛

國主義更多是對所生活的土地或其生活方式的忠誠，而較少關心民族主義的核心問題即抽象

的「國家」概念；等等。7

中國思想對愛國主義的討論歷史悠久，對愛國主義的界定也相對全面；同時，其不足也非常

明顯，即對愛國主義的界定過於政治化。8例如，《辭海》將愛國主義定義為「歷史地形成的

熱愛和忠誠自己祖國的思想、感情和行為。是對待祖國的一種政治原則和道德原則。它的具

體內容取決於一定的歷史條件。剝削階級的愛國主義，帶有階級的局限性，但在一定條件下

也有積極意義。無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同國際主義相結合。……」9

由此可見，目前學術界對愛國主義的界定是不令人滿意的。要準確地理解愛國主義，就必須

在牢記愛國主義是一種個人行為時，還要時刻關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愛國主義的對象究竟是甚麼？

一個人可能因為一個國家所擁有的文化內涵，如特殊的傳統、價值觀等，而熱愛一個祖國。

對這樣的人來說，他們熱愛一個國家，是因為文化、價值觀本身，而非因為那片土地是他的

祖國。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事例，如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是一個為美國十三

州獨立而戰鬥的法國人，又如前來中國參加抗日戰爭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當然，對地理的

忠誠可能更為普遍。許多人熱愛祖國是因為那是他的祖國，而非恰好滿足某種價值觀標準的

國家。10這種愛國主義並非源於某種一般性的價值觀，而是以一種直接的、無條件的、穩定

的方式聚集于其祖國；所以有人誇張但貼切地說，「對一國的熱愛……在很多場合下不過是

一頭驢對它的圈的熱愛。」11所以，儘管存在爭議，但愛國主義的對象應當既包括地理要

素，也包括文化要素。12

其次，甚麼樣的手段或行為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

有人強調愛國主義是沒有前提的。比如，在1853-1856年的克裏米亞戰爭中有個著名戰役，英

軍輕騎兵對上級的錯誤命令照樣堅決執行；儘管戰鬥失敗，但戰士們仍受到讚美。13當然，

也有人認為，公民有責任對政府行為是否符合國家利益做出獨立的、理性的判斷。很明顯，

這是一種主觀因素：人們對同一事實的判斷有著不同的標準，完全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結



論。在這種愛國主義觀之下，支持戰爭的公民與反對戰爭的公民，都是愛國主義者，因為他

們都對符合國家最大利益的行為有著自己獨立的、儘管是不同的判斷。

這裏最為重要的是戰爭與愛國主義之間的關係。參加戰爭歷來被普遍視為表達愛國主義的最

為首要的手段與行為。談到愛國主義就會讓人聯想到戰爭；一旦聽到諸如「偉大的愛國主義

者」之類的話語就會讓人眼前浮現出一個高大的端著槍在戰場上浴血衝鋒的戰士形象。一旦

一國人民的自由和生命、國土需要保衛時，這種情況就不勝枚舉。14因為冒生命危險是勇氣

的最大體現，因而冒生命危險保衛祖國、人民自然就是愛國主義的最大體現了，因而從事戰

爭本身就成為一種最高尚的愛國主義職業。15當然，這是存在問題的，例如侵略國的戰士雖

然「英勇奮戰」，但卻不可能被視為愛國主義行為。

綜合以上討論，本文將「愛國主義」定義為：個人對國家的熱愛，它是由於那是其祖國及其

所代表的價值觀念所激發的，並以對其國家與同胞的福祉的特殊關切的形式表現出來。16這

一定義包含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個人對國家的熱愛」，這是最為核心的，事實上涉及

到第三節將要討論的愛國主義的倫理道德層面；第二個層面「它是由於那是其祖國及其所代

表的價值觀念所激發的」，這裏強調的是愛國主義的對象既包括地理要素，也包括文化要

素；第三個層面「並以對其國家與同胞的福祉的特殊關切的形式表現出來」，是對甚麼是真

正的愛國主義的手段或行為的界定。

需要額外強調的是第三個層面。愛國主義者對祖國的熱愛體現在他願意為祖國做甚麼、並確

實做了甚麼。但要為愛國主義界定非常具體的行為標準的確很難，所以可以用「關切」

（concern）作為對「熱愛」一詞的補充。「關切」一詞既包括情感方面的內容，也包括行動

方面的內容；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決定是否採取行動。當然，這種關切的對象不僅僅是

抽象意義上的祖國，它還具體到其同胞身上。應該承認的是，這種對祖國與同胞的關切是特

殊的，它比對所有他國人的關切都更為強烈、更為深切。

二 愛國主義的對象和手段

在上述對愛國主義的定義基礎上，對愛國主義的對象和手段的進一步討論是必須；通過進一

步的討論，還可以發現，無論從對象還是從手段上看，愛國主義都存在一個從理智到盲目的

連續光譜，所有類型的愛國主義都位於這一光譜的不同位置。

愛國主義的對象事實上涉及到對兩對關係的處理：第一對關係是在特殊地理意義上的祖國與

作為特定價值觀念代表的祖國的關係，第二對關係是作為總體的祖國與作為祖國特定時期的

代表的特殊政府的關係。

首先，就愛國主義的對象的特殊地理意義上的祖國與作為特定價值觀念代表的祖國的關係來

說，這事實上涉及到愛國主義的普遍存在的兩難問題。一般而言，一個擁有某一國籍的人

──無論他是否愛國──都會說那是「我的國家」。這種「那是其祖國」的愛國主義是與特

殊的地理位置相聯的，它是「只有那些擁有這一特殊國家國籍的人才會展示的忠

誠。」17「這種關係的特殊性是根本的、不可消除的。」18

但如同前文所強調的，在「鄉情」之外，愛國主義還應同時強調國家賴以立國的基本價值觀

或理念。愛國主義者在與其祖國相關的事情上感到自豪、羞恥或內疚，同樣可能因為這反映



或違背了某一套價值觀或理念。在這裏，可以看到愛國主義情感依附的另一方面，即其祖國

所體現的價值觀要素。如同麥金太爾所觀察到的，「愛國主義不僅涉及到對祖國的特殊關

切，而且涉及到該國的特徵、優點與成就。」19比如，憲法是一個國家政治文化的結晶。憲

法的原則形成了所有公民共同承認和團結在一起的一體化力量，由此而產生出「憲法愛國主

義」。20

其次，「情感依附」還涉及到作為地理、文化價值觀總體的祖國與作為祖國特定時期的特定

表現的政府間的區分。「愛國主義者所承諾的祖國不僅僅是地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實

體。」21然而，正是「政治實體」的概念本身導致了對愛國主義的不同理解：它是某一特定

的國家，但是否是某一特定的政府呢？進而，是否愛國主義意味著對特定政府的支持？或者

說，在愛國與支持特定政府及其政策之間存在區別嗎？

2003年上映的美國影片《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非常典型地體現在愛祖國與愛

政府之間的區別。22對一些人而言，僅因美國正處於戰爭這一事實，就足以控告埃爾斯伯格

對國家不忠，因為他使政府面臨困難、給予美國的敵人以「支持和安慰」。對另一些人來

說，埃爾斯伯格的行為恰恰表明他是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他非常有勇氣、不自私，敢

於冒被投入大牢的風險，因為他認為美國捲入越南戰爭對兩個國家都是極大的傷害。他的行

為有利於其祖國，而非相反。

如前所述，愛國主義的手段表現是一種對其國家及同胞的福祉的「特殊關切」。著名哲學家

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就認為，愛國主義位於「一系列富於忠誠的美德之中……

這一美德系列還包括對婚姻的忠誠、熱愛自己的家庭與親戚和朋友，以及對諸如學校或棒球

俱樂部等的忠誠。」23也就是說，愛國主義可以被恰當地理解為普通人在其家庭、朋友以及

作為諸如宗教團體中的一員時所感受的那種「源自地位的義務」（positional

obligations）。24這事實上說明了愛國主義的「區別性關切」的內涵。

「區別性關切」表明，愛國主義是一種偏愛，它使人們在特殊場合下將同胞的福祉置於外國

人之上。正如大衛·麥卡貝（David McCabe）所說，愛國主義是一種原則，它源于國籍在道

德上所施加的特殊義務與特殊待遇。25在這裏，「義務」與「待遇」暗示著愛國主義的「區

別性關切」維度在現實中的體現。因此，愛國主義常常要求人們隨時準備為其同胞的福祉做

出犧牲；或者說，「一個人是否愛國的試金石是他準備為祖國及同胞所做的一切。」26

對於不同的個人、不同的國家而言，愛國主義的對象和手段都是不同的，因此愛國主義必然

存在一個光譜，這一光譜的一端是理智，而另一端則是盲目。如同社會心理學家的解釋一

樣，理智愛國主義是與平等、公正、基於對國家價值觀的批判性理解的「批判性忠誠」

（critical loyalty）相聯繫的。27對理智愛國主義者而言，他們所熱愛的國家更多是種事

業，其最終目的在於建設一個道德上特殊的共同體。28換句話說，「愛國主義者必須促進國

家的經濟與政治變革和進步」，並推動制度和程式的公正。29而盲目愛國主義要求對國家不

加批判的忠誠。它事實上是與「無論是對是錯，總是我們的祖國」相對應的一種情感，非常

危險地接近於民族主義。30對盲目愛國主義者而言，凡是祖國的律令都是正確的，無論它來

自于祖國本身、還是因祖國而來的特殊政府。

具體到愛國主義的對象和手段而言，這一光譜的表現形式可能存在差異。首先，就愛國主義



的對象中存在的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文化價值觀的熱愛的區分而言，單純地熱愛文化價值觀的

普世主義和單純地熱愛特殊地理位置的特殊主義都屬於盲目的愛國主義，只有將二者合理地

結合起來的才是理智的。

普世主義者認為，之所以熱愛祖國，是因為祖國擁有愛國者所珍視的政治價值觀和原則，如

果有一天本國不再擁有這些理念、或者別國擁有這些價值觀和原則，那麼他的忠誠和熱愛就

會相應地發生轉移。31或者說，普世主義意味著對理想的忠誠，效忠必須給予那些代表此種

理想的國家，而不管其政治邊界在哪里：好公民應當視自己「更多地是世界公民，而非任何

特定共同體的公民」。32而特殊主義者強調，它熱愛的祖國是一個由特殊的種族、語言、地

理、宗教、物質等因素整合起來的、具有歷史、文化獨特性的共同體。艾德蒙·伯克是這種

特殊主義的典型代表，他所熱愛的是本地共同體的充滿自身特徵與特質的政治與社會生

活。33「一個國家，可以有自己的一套信念，但其靈魂則是界定於共同的歷史、傳統、文

化、英雄與惡人以及勝敗榮辱，這一切都是珍藏於『記憶的奇妙琴弦』。」34

事實上，「祖國的優點和成就的事實與『那是他的祖國』的事實二者，都不能單獨構成愛國

主義的基礎。只有當我們承認了這一點，才能理解愛國主義者對其祖國的熱愛及對其福祉的

特殊關切。」35真正理智的愛國主義必須將二者合理地結合起來。

第二，仍就愛國主義的對象進行討論，在對作為整體的祖國的熱愛和對特殊政府的熱愛區分

上，理智的愛國主義者站在祖國一邊，而盲目的愛國主義者則站在政府一邊。理智愛國主義

者認為，祖國是一個「道德上特殊的共同體」，並非特殊的政府或一時流行的政治情感，因

此對祖國的忠誠是無條件的，「而對特定政府、特定的政府形式或特定領導人的忠誠則是有

條件的，那就是它們要促進祖國的發展、而非阻撓甚至摧毀它。」36盲目的愛國主義者對政

府有著虔誠的熱愛，尤其當特定政府的政策可能與祖國的長遠發展產生衝突時，他們往往站

在政府一邊。這種盲目性、非理性尤為明顯地體現在其對待政治異議的態度上。盲目愛國主

義要求的是一種一致性，反對任何對國家、政府乃至政策的質疑。根據盲目愛國主義，異議

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它使國家兩極分化，如果發生衝突，它一定發生在人民與非人民、國家

與反國家、愛國與背叛之間。正是這種邏輯，才導致諸多以愛國主義為名對人民的鎮壓，例

如法國大革命中的各種鎮壓，37又如布什政府在「九一一」後以反恐劃線的做法。

第三，對愛國主義的手段而言，從理智到盲目的連續光譜具體體現為從和平主義直到軍國主

義的一個連續光譜，其核心是對待「他者」的態度。對自身祖國與同胞的特殊關切，極易使

愛國主義者陷入在祖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選擇兩難。儘管有人認為，戰爭、或者說外部威脅

會導致愛國主義的上升，38但更為普遍的觀點是認為愛國主義會影響一國的對外政策：相當

多的證據表明，民族自豪感與對國家忠誠都是與對抗性的外交政策姿態相聯繫的，愛國主義

越是高漲，對抗性的外交政策行為就越是可能；或者說，戰爭也就越是可能。39

當然，一個人完全可能既是愛國主義者，又對人類其他部分有著同等的道德關切。魯斯鮑姆

（Martha Nussbaum）在《愛國主義與普世主義》一文中提供了經典的論述。「如果我們真正

相信所有人生而平等、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則我們在道德上就必須思考，愛國主義概念要

求我們與世界其他部分如何相處、為他們做些甚麼。」40隨之而來的，在祖國介入戰爭時，

是不是選擇和平就意味著叛國、不愛國呢？是否必須為了選擇和平而拒絕愛國主義與忠誠

呢？儘管根據區別性關切原則，無疑應當支持祖國與同胞，但那並不意味著戰爭是必然的選



擇。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是否支持祖國，而在於如何支持；和平主義的愛國主義在很多情況

下更符合愛國主義的精神。

三 作為「私德」的愛國主義

在前文對愛國主義的定義中，第一個層面是「個人對祖國的熱愛」，這事實上涉及到愛國主

義的倫理道德價值；而這正是對愛國主義的最重大爭議之所在。41有人認為，愛國主義在道

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它所體現出來的明顯偏愛──區別性關切和鄉土觀念──與公正原

則相背。42或者說，真正的道德與公正原則是不允許任何偏愛的。43

當然，許多人對愛國主義的倫理價值進行過討論，認為「愛國主義是一種道德義務」。最為

主要的論據有以下幾個方面：（1）這是人們的一種情感判斷，「人們一般將道德與政治哲

學……基於這些情感與判斷之上，只有當它們以別的方式被證明是不一致的或明顯錯誤的時

候才會對其進行糾正。」44（2）因為祖國賦予個人一切，因此個人必須出於感恩而愛國。

「我們的生活、教育以及自由，都來源於祖國。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我們

就必須歸還我們所接受的一切，其方式是為公益服務。」45（3）祖國為個人提供了諸多不可

或缺的益處，這使對祖國與同胞的特殊關切成為一種公平交易：只有在一個人做了他該做的

時才會是公平的。46（4）也有人根據實用主義觀點認為，愛國主義之所以可成為一種義務，

是因為它可能獲得好的結果。

當然，這兩種觀點都相對極端，都不完全正確。首先，認為愛國主義是一種「道德義務」的

觀點過於絕對，其所有這些論據都是很難站住腳的：47（1）一個道德信仰沒有理性基礎就意

味著這一信仰應當被拒斥。（2）感恩戴德並非一種政治義務，不能與對父母的感恩戴德相提

並論；48感恩戴德也「並非是償還的組成要素，而是對友善的回應。」49而且，感恩戴德只有

在自由地、被當作禮物似的情況下、而非人們為之付出代價的情況下才是適當的。但一個人

因其祖國而受益卻主要是通過如遵守法律、納稅等行為付出代價。（3）「互惠」

（Reciprocity）考慮顯然忽視了那些無法對共同事業做出貢獻的少數人，如殘疾人的愛國主

義的問題。50（4）而實用主義的「有用規則」論的核心困難在於，愛國主義者自己就不認為

自己是種美德；而是認為，愛國是因為「那裏有維持投資價值並從中獲得最大利益的目

的。」51

其次，愛國主義不是一種「道德義務」，並不意味著從道德角度討論愛國主義沒有意義呢。

愛國主義不是一種道德義務，其真正意義在於，愛國主義不是一種道德必須。而當論及「必

須」或「義務」時，必須牢記的是，那是一種外部命令。換句話說，愛國主義不能由外部強

加。因此，麥金太爾才會得出結論，儘管愛國主義不是一種道德義務，但它仍可以是種美

德，如同對家庭、對朋友等的忠誠一樣的美德。52因此，「個人對祖國的熱愛」意味著，從

倫理道德的角度，愛國主義不是一種道德義務、不是一種「公德」，不能通過國家機器、公

共權威等強迫某人愛國。換句話說，愛國主義更多是「個人」的值得追求的道德選擇，是種

私人事務或「私德」。

愛國主義不是一種「公德」，還在於另一個事實：即公共權威所依賴的政治合法性與愛國主

義所暗含的舉國團結在道德上是衝突的。根據格林的觀點，權威是「一種在統治者、臣民與



行動之間的三位一體的社會關係。」其體現形式為：當且僅當下列事實存在時A對B擁有權

威，即A要求B做C時（1）給予B做C的站得住腳的理由；（2）排除掉一些B可以不做C的理

由。53這一公式抓住了有關權威的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即「它是通過提供一系列特殊的行

動理由而發揮作用」。這種理由可稱為「權威的特殊理由」（authority's distinctive

reason），其首要特徵是必須「站得住腳」，必須與一般的理由──如「那是應當做的事

情」、「那是符合你的利益的」、「那樣做會使你高興」等等──有質的區別。這一特殊理

由之所以「站得住腳」是因為，政治權威是集體行動中解決困境的可行辦法。如同弗裏德曼

（R.B. Friedman）所說，「當人們就將要做甚麼無法達成一致時，困境產生了因此，為了避

免混亂，必須對由誰決定做甚麼取得一致。」54這事實上對從霍布斯、洛克以降的社會契約

論所強調的權威之所以得以產生的根源進行了重新詮釋：要解決集體行動中的困境，就必須

要形成集體行動的共識，並授權相應的權威成為共識的代表。最終，權威成為一種精心設計

的發明物，用以在面臨實質層次的爭議時贏得程式層次的共同同意，其機制是將一些人的判

斷確定為「公」的、而將另一些人的判斷確定為「私」的。55

儘管公共權威的合法性來自於人民的共識或共同同意，但這一理念的實現並非直接的，而是

通過公民對決定權力將如何運用的原則、制度與程式的接受來實現的。56因此，必須堅持的

一個原則是，共識必須是可撤銷或廢止的。或者說，公共權威只能嚴格地限於上述的「權威

的特殊理由」，而不能超越這一界限去干涉「私」判斷。儘管在程式層次上，「私」判斷允

許公共權威獲得主導地位，但在實質性問題層次上，「私」判斷並不因為通過正式程式合法

化的公共權威的行使而消失。儘管可能期望人們服從他們認為是討厭的法律，但卻不能指望

人們不對他們討厭的法律表示反對、或不試圖運用已有的程式來廢除這些法律。

一旦這一必須堅持的原則被放棄，就存在一種危險，即伴隨公共權威的行使，授予「公」判

斷合法性的「私」判斷很可能不再發揮任何作用。因為，一旦權威在獲得合法性後，往往通

過將政治異議──如反對他們討厭的法律、甚至試圖運用現有程式廢除它們──納入創造與

強加法律的權威程式中、而非法律的實質內容中，從而消除、至少是大大削減政治異議生存

的空間，並導致剝奪人們對政治合法性的發言權。政府仍可以是明智的、審慎的、公正的、

寬容的甚至是民主的，但不再是合法的──因為其所依賴的共識已經不再發揮功用。

正是因為這一危險的存在，愛國主義不能成為一種「公德」，因其要求的忠誠不可能與可撤

銷的個人同意相調和。如果我們忠於祖國更甚於忠於政府、且二者發生衝突的話，則會產生

兩種情況：或者以祖國是一項事業的名義挑戰政府的合法性，或者簡單地背叛事業與理想、

而追隨特定的政府。在前一種情況下，愛國主義是一種私人的事務，而非公共事務，因為每

個人都仍天然地保留著其「多元」特色，用共用的國家事業的標準來判斷當前政治權威體

系。在後一種情況中，政治異議往往自動地被貼上不忠的標籤，而權威體系自動地充當了愛

國主義的工具，即愛國主義成了一種「公德」。出於對被扣上不忠的帽子的恐懼，政治異議

的發展空間大大受限。

將愛國主義視為一種「私德」，並非意味著將愛國主義與國家相分離，而是將愛國主義與權

威的行使──或許可以不那麼準確地說，政府──相分離。如果把這與政教分離進行類比，

更能促進本文的論述。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日益普及，國家政權與教會的關係日益成為阻礙

民族國家發展的一大困難，宗教逐漸退出了政治生活領域，但它仍在個人的精神生活、甚至

是日常生活中佔據著重要地位。就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而言，任何對民主、自由的嚮往都要

求禁止特殊信仰、或更廣泛的宗教虔誠成為主導一切的公共政治生活原則。進而，宗教虔誠



可能仍是公民社會中個體成員們的一種美德，但它已經不是一種「公德」、而是一種「私

德」了。國家不再試圖促進、或者是壓制宗教信仰，而只是通過簡單地規定「宗教自由」將

宗教虔誠或宗教信仰與政府公共權威的行使相剝離。如果一國內的某一教宗教徒開始運用公

共權威大規模抵制不信教的、或異教徒時，則該國必將陷入紛爭、甚至戰爭與分裂。因而，

國家不能使用公共權威促進或壓制宗教信仰，宗教虔誠至多是種個人美德。就愛國主義而

言，如果以公共權威促進愛國主義情感，則意味著禁止所有的政治異議、要求無異議的舉國

團結，這就意味著用來自公民的共同同意、對公民進行鎮壓。因而，公共權威應當像對待宗

教虔誠一樣對待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只能是種「私德」。

公共權威不能既贊成共識的可撤銷性，又將愛國主義確定為一種公共美德。當國家擁抱愛國

主義時，它就擁抱一種與被統治者共同同意原則相衝突的對祖國的忠誠觀念。因此，愛國主

義並非一種「公德」，但它可以是種「私德」。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可與他人共用」。圍

繞愛國主義信仰而展開的集體行動是任何公民社會都接受的，如同圍繞宗教信仰展開的集體

行動為任何公民社會接受一樣。

結 論

愛國主義應當是個人對祖國的熱愛，根源於那是其祖國的事實及其祖國所代表的價值觀念，

最終以一種區別性關切的形式體現出來。這一定義同時包含愛國主義的對象、手段和倫理價

值三個方面。從對象和手段上看，愛國主義存在一個從理智到盲目的連續光譜，不同人的愛

國主義位於這一光譜的不同位置。最為重要的是，愛國主義是一種「個人」事務，因此它不

能作為一種「公德」；或者用普裏莫拉茲的話說，愛國主義並非一種道德義務，而只能是種

道德選擇──一種「私德」。57

對愛國主義的這一分析有著其實際價值。首先，對公共權威而言，由於是一種「私德」，愛

國主義不應當被政治性地運用，不能通過公共權威強制推行愛國主義。最為重要的是，不能

借愛國主義的名義，對政治異議、政治對手進行政治打壓。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很多，如小布

什在「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後，便以反恐劃界，如果不支持政府的反恐措施便會被扣上「不

愛國」的帽子。

其次，對個人而言，愛國主義應當更多是居於光譜中間位置的，每種極端都不應當被認為是

真正的愛國主義。這意味著：（1）愛國主義與一種優雅的人道主義相包容。堅持愛國主義對

祖國與同胞的特殊關切，並不意味著不能擁有對其他國家及其居民的關切。（2）堅持愛國主

義也必須承認，其他人也可同等地熱愛他們的祖國，這體現了一種真正的愛國主義精神。

（3）愛國主義應當是理性的、批判的。它並非命令愛國主義者在任何情況下、以任何方式促

進其祖國的利益。例如，儘管它要求愛國主義者為其祖國而戰鬥，但只有在戰爭是正義的、

並保持其正義性的情況下才會如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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